南英政〔2026〕108号
英都镇人民政府关于做好2013年以来帮扶项目资产移交及后续管理的通知 

各村委会：

为加强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根据《中共南安市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南安市扶贫项目资产确权登记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委振兴组〔2021〕4号）精神，现将2013年以来帮扶项目资产移交给各村，后续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帮扶项目资产类型和内容

帮扶项目资产确权登记分为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到户类资产3种类型。经营性资产主要为具有经营性质的产业就业类项目固定资产及权益性资产等，主要包括使用扶贫资金建设或补助形成的农林牧业产业基地、生产加工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电商服务设施、光伏电站、帮扶车间、机器设备等；公益性资产主要为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固定资产等，主要包括使用扶贫资

金建设的道路交通、供水饮水、卫生、电力设施、综合服务等公益性基础设施，以及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类固定资产等；到户类资产主要为通过财政补助等形式帮助贫困户发展所形成的生物性资产或固定资产等，主要包括户用光伏、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户用安全饮水设施设备、圈舍、农机具等，统计生物性资产时，农田作物、用材林、存栏待售的牲畜等消耗性资产可不作统计，而经济林、产畜、役畜等生产性生物资产应进行统计。

二、后续管理工作要求

各村要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村级扶贫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护制度，明确管护人员、管护职责、管护标准和收益分配机制，定期公示资产运营和收益使用情况，主动接受村民监督，持续发挥扶贫资产惠民富民、助力乡村发展的长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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